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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拌汁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凉拌汁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检验规则和标签、标志、包装、运输、贮存的要求，描述了相应的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凉拌汁的生产、检验及销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

GB 27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酱油
GB 271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醋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478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GB 478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

GB 5009.23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氨基酸态氮的测定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1245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酸的测定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T 15691 香辛料调味品通用技术条件

GB/T 18186  酱油质量通则
GB/T 18187  酿造食醋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3164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复合调味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凉拌汁  suace for cold dish
以酿造酱油、酿造食醋中的一种或两种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食用油、香辛料等辅料，经加工制成的主要用于凉拌的液体调味料。

4　 产品分类
4.1.1　 酱油型凉拌汁：以酿造酱油、酿造食醋中的一种或两种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食用油、香辛料等辅料，经加工制成的有酱油特征风味的凉拌汁。
4.1.2　 食醋型凉拌汁：以酿造酱油、酿造食醋中的一种或两种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食用油、香辛料等辅料，经加工制成的有食醋特征风味的凉拌汁。
4.1.3　 减盐凉拌汁：与参考凉拌汁相比，食盐（钠）含量减少25%以上的凉拌汁。
注：参考凉拌汁中食盐含量参考值为15.0 g/100mL，钠含量参考值为5897 mg/100mL。
5　 技术要求

5.1　 原辅料要求

5.1.1　 酿造酱油

应符合GB/T 18186、GB 2717的规定。

5.1.2　 酿造食醋

应符合GB/T 18187、GB 2719的规定。
5.1.3　 食用油
应符合GB 2716的规定。
5.1.4　 香辛料
应符合GB/T 15691的规定。
5.1.5　 其他辅料
应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和有关规定。
5.1.6　 食品添加剂

品种及使用量应符合GB 2760的规定，质量应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和有关规定。

5.2　 感官要求

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酱油型凉拌汁
	食醋型凉拌汁
	减盐凉拌汁

	色泽
	浅红褐色至棕褐色
	具有本品应有色泽
	具有本品应有色泽

	滋味
	味鲜，咸、酸、甜适口
	酸味柔和，有鲜味，咸、甜适口
	具有本品应有的滋味，淡口，无异味

	香气
	具有酱油特征香气
	具有食醋特征香气
	具有本品应有的特征香气

	体态
	允许有香辛料等颗粒，无异物


5.3　 理化指标

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酱油型凉拌汁
	食醋型凉拌汁
	减盐凉拌汁

	氨基酸态氮（以氮计），g/100 mL         ≥
	0.40
	0.30   
	0.30 

	全氮（以氮计），g/100 mL               ≥
	0.60
	0.50
	0.50 

	总酸（以乳酸计）
，g/100 mL            ≥
	1.20
	3.00
	1.20

	食盐（以氯化钠计），g/100 mL          ≤
	15.0
	11.0

	注：按检测需要，g/100mL可以按产品密度换算为g/100g。


5.4　 微生物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及限量

	
	n
	c
	m
	m

	菌落总数，CFU/mL 
	5
	2
	5╳103
	5╳104

	大肠菌群，CFU/mL
	5
	2
	10
	100

	a样品的采样及处理按GB 2789.1执行。


5.5　 其它食品安全要求
应符合GB 31644的规定。

5.6　 净含量要求
应符合《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要求。

6　 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
应符合GB 14881的规定。

7　 试验方法

7.1　 氨基酸态氮

按GB 5009.235的规定检验。

7.2　 全氮

按GB 5009.5的规定检验。
试样中全氮的含量按式（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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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X1        ——试样中全氮的含量，单位为克每百毫升（g/100 mL）；
V1        ——试液消耗硫酸或盐酸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V2        ——试剂空白消耗硫酸或盐酸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c1        ——硫酸或盐酸标准滴定溶液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mol/L）；

0.0140——1.0 mL硫酸[c（[image: image2.png]


H2SO4）=1.000 mol/L]或盐酸[c（HCl）=1.000 mol/L]标准滴定溶液相当的氮的质量，单位为克（g）；

V     ——试样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V3        ——吸收消化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100   ——换算系数。
全氮含量≥1 g/100 mL时，结果保留三位有效数字；全氮含量＜1 g/100 mL时，结果保留两位有效数字。

7.3　 总酸（以乳酸计）

按GB/T 12456的规定检验。

7.4　 食盐

按GB 5009.42的规定检验。
7.5　 菌落总数

按GB 4789.2的规定检验。
7.6　 大肠菌群

按GB 4789.3（平板计数法）的规定检验。
8　 检验规则

8.1　 组批

同一天生产的同一品种的产品为一批。

8.2　 抽样

从每批产品的不同部位随机抽取6瓶（罐、袋），分别做感官检验、理化指标检验、食品安全指标检验和留样。

8.3　 检验分类

8.3.1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感官、总酸、氨基酸态氮、全氮、食盐、菌落总数、大肠菌群和净含量。

8.3.2　 型式检验

8.3.2.1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5.2、5.3、5.4和5.5规定全部项目及有关规定要求的项目。
8.3.2.2 正常生产实型式检验每半年进行呢一次，有下列情况之一，也应进行：

a）新产品投产前；

b）停产半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c）更改主要原料，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d）更改关键工艺或设备，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e）出厂检验结果与上一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f）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8.4　 判定规则

8.4.1　 检验结果全部符合本文件规定时，则判该批产品为符合本文件。

8.4.2　 检验结果中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符合5.2、5.3、5.4和5.5的要求时，则从原批次产品中加倍抽样复检。若复检结果符合5.2、5.3、5.4和5.5的全部要求，则判定该批产品为符合本文件；否则判定该批产品为不符合本文件。
9　 标签与标志

9.1　 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GB/T 191的规定。

9.2　 标签标识应符合GB 7718、GB 28050的规定，并应注明产品类别。

10　 包装

包装材料和容器应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和有关规定。

11　 运输

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应轻拿轻放，防止日晒雨淋。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不应与有毒、有污染的物品混运。

12　 贮存

产品应贮存于阴凉、干燥、通风的仓库内，不应与有毒、有污染的物品混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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